关于开展全省高校专职辅导员

第二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将辅导员队伍作为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之外的“第四支队伍”进行全方位支持、夯实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队伍支撑，全方位提升全省高校专职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能力，我厅决定于近期举办全省高校专职辅导员第二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湖南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湖南省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湖南开放大学

二、培训时间

9月18日—30日

三、培训主题

高校新生心理适应教育

四、培训对象

全省高校专职辅导员（以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能力提升大数据赋能平台的数据为依据）。

五、培训方式

此次培训为线上培训，参训辅导员使用本人身份证号码（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码后六位数）登录湖南省高校专职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平台：https://www.hnzjpx.net/xljkpx（以下简称“培训平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高校新生心理适应教育》专题课程的学习。今年春季学期第一次培训录制的《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识别与预防》课程在本次培训期间内继续同步开放。

六、培训要求 

1.做好思想发动。各高校要教育引导全体专职辅导员克服工学矛盾，在规定时间内学完培训课程，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深入系统学、专心致志学，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2.强化纪律要求。全体参训人员不得使用任何设备对培训内容进行录音、录像或拍照，不得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与培训相关的信息和评论，不得将培训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课件、讲义、案例等）泄露给非参训人员，确保培训的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等。

3.注意学用结合。开学季是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高发时段，辅导员要通过走访宿舍、召开主题班会、组织集体活动、开展谈心谈话等方式关心了解学生学习生活状态，运用所学知识进一步增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预防和应对极端心理危机事件。

七、其他事项

培训平台将在9月16日下午3点进行系统测试，请各高校组织全体参训人员在测试时间段内登录培训平台试看测试视频，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本次培训学时纳入即将实施的湖南省高校专职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认证体系选修课程学时赋分，在规定时间外登录认证平台学习所获学时将不纳入记分统计。

下一步，省教育厅将依托培训平台实施湖南省高校专职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认证体系行动，专职辅导员将继续以该账号密码登录湖南省高校专职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平台（不建议随意变更密码，若变更密码，务必牢记变更后密码）参与后续的学习培训与学时认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湖南开放大学培训学院张慧，0731—82821099，邮箱124081974@qq.com；省教育厅思政处刘教杰、曹义，0731-8571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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